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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團體代表及與團體代表及與團體代表及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舉行會議舉行會議舉行會議

[立 法 會 CB(2)1689/99-00(01)-(03)、 CB(2)1701/99-
00(01)、CB(2)1784/99-00(01)、CB(2)1851/9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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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歡迎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下稱 “社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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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的代表出席會議，並邀
請他們表達意見。

2. 大律師公會代表胡漢清先生提及政府當局為回

應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書所擬備的文件時陳述下列各點——

(a) 政府當局指大律師公會所持立場基本上是支持

制訂一套歧視婦女的證據規則，此說法並不正

確。政府當局歪曲了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b) Salmon L.大法官在Henry and Manning  (1969)
53 Cr. App. R 150一案中指出， “在指稱的性罪
行案件中，只根據有關婦女或女童的證供裁定

被控人有罪實屬危險 ”，這只是他就該案所表達
的意見。應注意的是， Salmon L.大法官並非指
通常根據婦女的證供裁定被控人有罪存在危

險，而是指在該案中根據有關婦女的證供裁定

被控人有罪存在危險。

(c) 大律師公會的立場是，佐證規則與原訴人的性

別並無關係。

3. 胡先生指出，佐證規則是極為簡單的規則。此

外，根據普通法的既定做法，在所有性罪行案中，不論

原訴人的性別或年齡為何，陪審團均應被警告，在沒有

佐證證據的情況下將被控人定罪是危險的做法。他指

出，由於性罪行大多在非公開的情況下發生，而且很多

時都不易由與案件無關的人士看到，故通常沒有目擊證

人。他亦請議員注意，任何涉及性罪行的指控均易於提

出但卻難以反駁。鑒於性罪行性質特殊，以及性罪行屬

相當嚴重的指控，大律師公會認為，關於性罪行的佐證

規則不應廢除。他表示，該規則與性別歧視無關，因為

性罪行的受害人亦可以是男性。

4. 胡先生又列舉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錦榮 [1999
年 ]一案，以說明司法人員對佐證規則的態度。此宗案件
是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訊，而法官並無在裁決

理由中表明，他已提醒自己或已留意到有關佐證的警

告。胡先生引述時表示，在該案中，控方代表律師重申，

在根據原訴人沒有佐證的證供裁定被控人犯了性罪行之

前應小心審慎的主要理由是，此類指控通常易於提出但

卻難以反駁。此外，在很多案件中，性罪行受害人的證

供容易虛構 造。因此，在設有陪審團的審訊進行時，

法官應警告陪審團在沒有佐證證據的情況下裁定被控人

有罪存在危險；倘屬未設有陪審團的審訊，法官便應就

有關危險警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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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先生指出，政府當局的其他論點與佐證警告

的形式及內容有關——就是被批評欠缺彈性及複雜，以及
被批評有反常規及不能保障被控人。胡先生認為，當局

的該等論點即使言之有理，亦只能作為對佐證規則作出

改善而非予以廢除的理據。

6. 胡 先 生 提 述 英 國 一 宗 上 訴 案 (John Joseph
O’Reilly)，並在作出引述時表示，在向陪審團提出的警
告中，所用的字眼或用語並無任何特定形式。所要求的

是 “應以陪審團明白的用語向陪審團提出嚴正警告，以保
障被控人。 ”

7. 胡 先 生 接 著 提 及 英國 另 一 宗 上 訴 案 (Dennis
Gammon)，並在引述時表示，在任何性罪行中，不論原
訴人的年齡為何，總要尋求佐證。在此類罪行中，審裁

處的職責一向是提請陪審團找尋佐證，並警告他們應小

心審慎，不要在沒有佐證的情況下裁定被控人有罪，除

非有關證據令他們完全信納被控人有罪。胡先生表示，

就所引述的說話而言，性罪行的特殊性質而非原訴人的

性別是有需要保留佐證規則的原因所在。

8. 胡先生亦指出，一如政府當局所示，沒有提出

警告並不表示不能裁定被控人有罪。一如《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第 221章 )第 83(1)條的限制條款所規定，即使在
法律上出現錯誤引導，仍可維持定罪判決。

9. 胡先生告知委員，他曾代表大律師公會要求政

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提供下列資料——

(a) 有關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的性罪行
定罪率的統計數字；

(b) 有關性罪行定罪的上訴個案數目，以及純因陪
審團對法官有關佐證的指引感到混亂而獲准上

訴的案件數目；及

(c) 政府當局過往把《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中
在法律上需要佐證的 7項罪行分開處理的理
據。

胡先生補充，大律師公會的立場是，如有關理據現在已

不再成立，大律師公會便會支持廢除有關的成文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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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先生又請委員留意政府當局所擬備，概述佐

證規則在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發展情況的文件 [立
法會CB(2)2054/99-00(01)號文件附件A]。該文件顯示，
該等司法管轄區並非全已廢除佐證規則。他亦提及《每

日電訊報》 2000年 4月 8日的一項報道，內容涉及已廢除
佐證規則的英國的一宗性罪行案件。案中一名婦女在

1986年作出一項虛假的強姦指控，但被控人卻被裁定有
罪，並被判監 15年。胡先生述稱，上訴法庭的法官後來
曾表示，該案所帶來的啟示是，強姦指控並非必定真確，

而被控人亦 “未必一定有罪 ”。該案應 “有助確保保持妥善
的保護措施，以免無辜者被錯誤定罪 ”。

11. 胡先生在總結時表示，大律師公會並非建議維

持現狀。大律師公會認為，如該規則有問題，便可予以

改善，例如將有關警告簡化，又或將其訂為非強制性質。

他亦提醒委員，香港情況獨特，是普通法世界中唯一一

個市民無權接受陪審團審訊的司法管轄區。此外，在香

港如有人被裁判官裁定有罪，該人並非藉重審行使上訴

權利。他進一步建議，政府當局如覺得佐證規則造成不

公正情況，便應把廢除有關警告的建議轉交法律改革委

員會 (下稱 “法改會 ”)商議，而他察悉，香港律師會曾提出
同一建議。此外，他表示，大律師公會執委會的成員亦

曾與屯門及北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討論此事，他們亦表

示支持將此事交由法改會處理。

12.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下稱 “協會 ”)代表趙文宗
博士表示，協會支持條例草案，他並提出下列各點——

(a) 如佐證規則真可確保證據的質素，該規則便應
適用於各種罪行而非只適用於性罪行。

(b) 廢除該規則的建議不會影響被控人的利益，亦
不會令他們得不到足夠保障，因為主審法官會

全面評估案情的是非曲直，以衡量案中所作證

供的可信程度。

(c) 統計數據顯示，在 230宗指稱的性罪行中，有向
警方舉報以進行調查的只有 5宗。性罪行的受害
人不願舉報的主要原因，相信是擔心無法提供

足夠證據。協會相信，廢除該規則會鼓勵更多

性罪行的受害人舉報有關罪案。

(d) 以性罪行的性質作為佐證規則特別應適用於該
等罪行的理據欠缺說服力，此點可從很多其他

司法管轄區已廢除該規則此點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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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佐證規則不但歧視婦女，亦歧視性罪行的受害
人。該規則的依據是相信性罪行受害人的證供

一般虛構 造，故需要佐證。亦值得留意的是，

性罪行的受害人大部分為女性。

13. 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代表彭佩蘭女
士表示，雖然根據《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章 )佐證規則
並非非法，但卻是以性別為依據及帶有歧視成份，因為

當中的假設是，在性罪行中不可依賴婦女說出真相。她

表示，平機會認為，作這樣假設的結果不但令婦女不敢

舉報性罪行，亦剝奪她們與男性在其他受害人大部分屬

男性的案件中所享有的同等權利。她表示，該規則亦強

化了一個非常陳舊的角色定型，就是婦女的證供本質上

並不可靠，以及婦女對男性可能懷有惡意及報復心態

等。

14. 彭佩蘭女士不同意性罪行的指控易於提出的說

法。她表示，有數據顯示，在 1997年 3月至 1998年 12月期
間，曾向某個非政府組織舉報的強姦案共有 230宗，當中
只有 5宗曾交由警方處理。

15. 彭佩蘭女士批評該規則以性別為區分基礎。她

表示，雖然該規則適用於所有性罪行，不論所涉受害人

的性別，但該規則對女性的影響多於男性，因為此類罪

案的受害人大部分為女性。因此，平機會認為，該規則

對某個性別的影響偏大。彭佩蘭女士解釋，該規則根據

第 480章並非不合法的唯一理由是，該規則是一項法律規
則。然而，平機會認為，現在是香港跟隨其他普通法司

法管轄區廢除該規則的適當時候。

16.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下稱 “社聯 ”)代表林滿馨小
姐表示，社聯支持條例草案。她認為，大律師公會指出，

該規則並非以性別作為區分基礎，因為該規則亦適用於

涉及男性受害人的性罪行，這樣的論點為廢除該規則提

供更有力的支持。原因是該論點指明一項事實，就是在

我們的社會中，該規則不但影響女性，亦影響男性，故

此應審慎研究保留該規則的理由。

17. 林小姐表示，由於性罪行的受害人絕大部分屬

女性，指該規則歧視女性的說法有一定理據。她相信，

香港若決定保留該規則，便會被批評為未能貫徹香港作

為締約一方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下稱
“《公約》 ”)的精神。此外，她亦認為，該規則會導致成
為性罪行受害者的婦女不敢舉報該等罪行，她提醒政府

當局，強姦罪行對社會構成嚴重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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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於大律師公會有關性罪行的指控易於提出但

卻難以反駁的論點，林小姐在回應時指出，亦應注意的

是，性罪行的指控難於佐證。她表示，由於很多其他類

型的罪行 (例如貪污及賄賂 )亦在非公開的情況下發生，她
質疑為何佐證規則並不適用於該等罪行。

19. 林小姐表示，社聯支持廢除佐證規則，並建議

在廢除之後加強對法官的培訓，提醒他們注意在沒有佐

證證據的情況下將被控人定罪所涉及的風險，並協助他

們更深入了解性罪行受害人的感受。

20. 彭佩蘭女士回應主席時表示，她會提供英國過

往一些案件，當中有法官曾表示，在指稱性罪行的案件

中，婦女所作的證供並不可靠。

21. 主席詢問胡漢清先生，大律師公會是否認同，

法庭過往對女性受害人持懷疑態度。胡先生予以否定，

並強調，有關每項判詞的意見是根據每宗案件的實況而

提出。他重申，性罪行的性質特殊，而非該等罪行的原

訴人的性別是導致需要訂定佐證規則的原因。

22. 李柱銘議員質疑在沒有佐證證據的情況下，可

能難以證明在一項性罪行 (例如強姦 )中，性交是否在未得
受害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他指出，在一些案件中，聲

稱受害人只在較後階段撤回同意，而這使被控人有可能

被定罪。然而，有否撤回同意完全是所涉及的兩個人之

間的事，事後難以判斷誰人的說話屬實。李議員亦憶述，

普通法精神的一項相當重要原則是，寧願讓 99名有罪的
人逃出法網，也不可錯把一名無辜的人定罪。

23. 李議員進一步表示，如廢除有關的成文法規

定，而警方又無須再搜集DNA或其他證據作為佐證，在
這樣的情況下對任何性罪行的指控進行審訊均有可能導

致被控人獲判無罪的情況，因為如供認證供在審訊時受

到質疑而不獲接納，所剩下的便只有原訴人未經佐證的

證供。他補充，隨著科技進步，要搜集較易隨時獲得的

佐證證據已不太困難，衣服和頭髮纖維、DNA等是此方
面的例證。關於廢除佐證警告的建議，李議員指出，由

於在香港擔任陪審員的人須具預科程度，他們應能領會

主審法官所作的任何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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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趙 文 宗 博 士 隨 即 就 李 議 員 的 意 見 提 出 下 列

各點——

(a) 問題並非是否容易搜集佐證，而是該規則為何
只適用於性罪行，以及該規則在本質上是否帶

有性別歧視的成份。

(b) 在廢除佐證規則後，便應信賴專業的法官會根
據案件的是非曲直，來評估證供的可信程度。

25. 何秀蘭議員希望知道，團體代表是否知悉條例

草案所建議的相應修訂。社聯、平機會及關注婦女性暴

力協會的代表回應時證實他們知悉。他們均表示支持條

例草案有關廢除佐證警告及關乎該 7項罪行的成文法規
定的建議。

26. 曾鈺成議員詢問有否文憲證實，佐證規則是以

在性罪行中女性受害人的證供不可靠的看法為基礎演變

的。彭佩蘭女士回應時重申，在一些年代久遠的案件中，

曾有法官提出婦女所作的證供在本質上不可靠的意見。

她表示，該等意見形成了在此類罪行中引入該規則的背

景。不過，她無法確實說明，社會上對於指佐證規則是

因懷疑婦女所作證供的真實性而得以發展的說法表示認

同的程度為何，但她察悉，此項觀點已獲廣泛認同，女

性評論人更是如此。

27. 副法律政策專員應主席之請作出回應時表示，

佐證規則本身固有的歧視性質，已由團體代表清楚解

釋，他不想就此點再作闡釋。他同意，廢除該規則將有

助消除該規則對婦女及性罪行受害人所構成的簡接歧

視，並鼓勵受害人舉報此類罪案。

28. 副法律政策專員認為，該規則無法解決性罪行

投訴易於提出但卻難以反駁所引致的問題。另一方面，

他請委員注意該規則所引起的問題：在該等需要佐證的

法定罪行案件中，若被控人在缺乏佐證的情況下被定

罪，該項裁決會被推翻。對於規定要作出佐證警告的普

通法罪行，亦一如胡先生較早時提述的李錦榮一案的結

果所顯示，沒有作出佐證警告可成為上訴的理由。鑒於

此等問題，政府當局認為無需對性罪行加諸此項佐證規

則的規範。

29. 副法律政策專員進一步表示，由於從犯及兒童

證供的佐證規則已分別於 1994年及 1995年廢除，實無理
由把性罪行原訴人的證據區分出來作不同處理。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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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認為，一如在其他類型罪行的審訊中，專業法

官應能根據在某宗案件中證供的質素及一致性，決定誰

人可信。他指出，根據一般性原則，在刑事審訊中，關

鍵因素是證供的質素而非數量。他進一步表示，在指稱

的強姦案中，如被控人承認曾發生性行為，但聲稱有關

性行為是在對方同意下進行，則佐證往往無法為受害人

有關性行為是在未經同意下進行的證供提供獨立支持。

30.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局並不接納大律

師公會所提出採用簡化佐證警告的建議，並認為如有關

警告並不可取，便應徹底摒棄。他亦澄清，香港廢除該

規則，並不會防礙法官在認為有必要時發出警告，提醒

陪審團考慮性罪行審訊中任何證人的證供是否可靠。

31.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局認為把有關建

議提交法改會，只會對廢除該規則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

延誤。他指出，為廢除關於性罪行的佐證而對《證據條

例》提出修訂的準備工作早在 1995年已展開，而有關此
事的討論及研究亦為數不少。他表示，政府當局相信法

案委員會應能根據政府當局所提供的大量參考文件來作

決定。他有信心，先由法改會討論該項建議並不會產生

不同的結果。

32. 副法律政策專員回應香港律師會所提交的意見

書時，並不同意當中有關 “現時的立法建議並不充分保障
被控人的利益 ”的說法。他指出，在廢除該規則後，主審
法官的一般責任及一般規則將維持不變，即須公平而充

分地闡述辯方論據。此外，上訴法庭亦可加以控制。

33. 副法律政策專員進一步表示，作為《公約》的

締約方，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義務盡一切努力消除歧

視。他表示，在他與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委

員討論中，他們均表示支持香港廢除佐證規則，而聯合

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委員亦表支持。

34. 副刑事檢控專員指出，普通法演變出涉及性罪

行、從犯及兒童證人的證供所適用的佐證規則。由於從

犯及兒童不再為 “可疑證人 ”此點已獲接納，加上該規則
不再適用於他們的證供，故無理由對婦女作出不同處

理。他表示，很明顯，該規則及其依據早已不合時宜。

它們是在 19世紀初及後期演變出來，而自該規則演變以
來，社會已有顯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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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副刑事檢控專員進一步表示，該規則不但帶有

性別傾向，亦相當複雜及難於實施。他察悉，澳洲、新

西蘭、加拿大及聯合王國 (下稱 “英國 ”)均信納，保存該等
規則的理據已不夠充分。他接著請委員注意，在這些已

廢除該等規則的司法管轄區，定罪數字在廢除該等規則

後並無顯著上升，亦無任何指對被控人所提供的保障並

不足夠的批評。

36. 副刑事檢控專員表示，因為上訴法庭有能力應

用第 221章第 83(1)條的限制條款而無須廢除該規則此說
法不可接受。他認為這實屬本末倒置，因為如不需要佐

證警告，便應徹底摒棄，以免在法庭審訊中造成不必要

混亂及向上訴法庭上訴的情況。

37. 副刑事檢控專員指出，該規則造成一個自相矛

盾的情況，並以一宗強姦受害人亦同時被搶劫的案件為

例。在此案中，雖然該兩項指控涉及相同的情況、受害

人及被告人，但涉及受害人被強姦的證供需要佐證，而

涉及其被搶劫的證供卻無需佐證。

38. 副刑事檢控專員表示，政府當局並不接納大律

師公會在其意見書中有關 “香港強姦案件的定罪比率高
得不成比例 ”的說法。他亦質疑，若情況確實如此，這是
否顯示儘管佐證規則適用於該等罪行，但香港的陪審團

較為傾向裁定強姦罪行的被告人罪名成立。

39. 胡漢清先生問及因何特別定出第 200章中 7項罪
行在法律上需要佐證。副刑事檢控專員回應時表示，當

初並無特別理據把該 7項罪行列作須分開處理的罪行。該
等罪行於 1956年引入。該法例的現行條文基本上是取自
當時的英國法例。

40. 胡漢清先生指出，佐證規則適用於性罪行，並

非因為婦女是可疑證人，而是因為所涉罪行的性質。他

表示，性活動本身是正當及合法的。未經同意的性活動

才會成為非法作為，因此我們有需要找尋支持證據，證

明聲稱受害人曾否表示同意。佐證規則只不過是描述性

罪行與所有其他刑事罪行的分別。他認為要求就性罪行

受害人的證供提供佐證，並非對其作出人身攻擊。他解

釋，這只是由於該等罪行的性質而需要佐證。胡先生回

應趙文宗博士較早時的詢問時表示，肛交有所不同，因

為在香港肛交本身是一項非法活動，因此無需就此提供

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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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然而，趙文宗博士指出，性罪行不但涉及性活

動，亦涉及暴力。他提述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郭偉秋

[2000]1HK 789一案，案中主審法官並無明確提出佐證警
告。不過，有關定罪並無因此而被推翻，因為主審法官

充分顯示，她已極仔細地審核該案的證據。平機會代表

秦家德博士表示，強姦被理解為透過性來宣泄暴力的行

為，這點已獲國際認同。她表示，強姦等同於暴力作為，

不應把兩者作出區分。然而，李柱銘議員表示，就法律

而言，“強姦 ”的定義是未經同意下進行性交，但他同意，
大多數的強姦罪行都涉及暴力。

42. 李柱銘議員詢問，若有關上述 7項罪行佐證規則
的成文法規定不予廢除，是否違反《公約》。副法律政

策專員答稱，不廢除該規則究竟是否違反香港的條約義

務，實難以確定，但他察悉，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

員會歡迎廢除該規則。彭佩蘭女士表示，《公約》第 15
條規定， “締約國應給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
她重申，雖然根據《性別歧視條例》該規則並非不合法，

但卻有違《公約》的精神。她又告知委員，上述聯合國

委員會將於 6個月內進行聽證會，平機會及其他非官方組
織均會出席。若屆時該規則仍未廢除，她相信香港會被

視為因沒有遵照《公約》的精神行事而違反國際義務。

43. 何秀蘭議員表示支持社聯所提出的建議，即為

法律界人士及法官提供更多培訓，使他們可從女性的角

度看待性罪行。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44. 委員同意在 2000年 5月 30日上午 8時 30分再舉行
會議。

4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4日


